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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視作出售中航凱天權益

認購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和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中航凱天增資。

中航凱天（本公司通過中航電子間接持有之非全資附屬公司）通過在北交所公

開招標方式征集四名外部戰略投資者認購中航凱天新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

股本約 18.61%。同時，中國航空工業同意以國有獨享資本公積認購中航凱天

新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本約 7.24%；及四家員工持股平台同意認購中航

凱天新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本約 4.89%。

為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中航凱天核心競爭力，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

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航凱天與原股東、外部戰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

員工持股平台簽訂認購協議及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據此，外部戰略投資者、

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同意按照認購價格及上段所述比例認購中航凱天

新股。外部戰略投資者增資額合計為人民幣 396,000,000.00 元，中國航空工

業增資額為人民幣 153,917,460.96 元，員工持股平台增資額合計為人民幣

104,000,000.00 元。完成後，中航電子在中航凱天之持股將由約 88.30%減少

至約 61.16%，中航凱天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2.30%之權益。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中航融富，航空資

產調整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北京禦風,航投機載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

北京譽華，該三個執行事務合夥人均由中國航空工業持有超過 30%權益。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國航空工業、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航空資

產調整基金和航投機載基金均爲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



關連認購（亦構成一項視作出售）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關連認購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於 0.1%但低於 5%，故

關聯認購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可豁免通函和獨

立股東批准之要求。

此外，完成後，中航電子在中航凱天之持股將由約 88.30%減少至約 61.16%。

因此，認購構成視作出售中航凱天。由於視作出售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故該視作出售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下須予公佈的交易。

外部戰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認購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和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中航凱天增資。

中航凱天（本公司通過中航電子間接持有之非全資附屬公司）通過在北交所公

開招標方式征集四名外部戰略投資者認購中航凱天新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

股本約 18.61%。同時，中國航空工業同意以國有獨享資本公積認購中航凱天新

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本約 7.24%；及四家員工持股平台同意認購中航凱天

新股，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本約 4.89%。

為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中航凱天核心競爭力，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

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航凱天與原股東、外部戰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

員工持股平台簽訂認購協議及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據此，外部戰略投資者、

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同意按照認購價格及上段所述比例認購中航凱天

新股。外部戰略投資者增資額合計為人民幣 396,000,000.00 元，中國航空工業

增資額為人民幣 153,917,460.96 元，員工持股平台增資額合計為人民 幣

104,000,000.00 元。完成後，中航電子在中航凱天之持股將由約 88.30%減少至

約 61.16%，中航凱天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認購協議及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主要條款概要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訂約方 1.中航凱天

2.原股東

（1）中航電子；

（2）中航投資控股；

（3）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及

（4）航空工業成飛

3.外部戰略投資者

（1）廣東鴻圖；

（2）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

（3）航空資產調整基金；及



（4）航投機載基金

4.中國航空工業

5.員工持股平台

（1）成都衡創；

（2）成都耘創；

（3）成都淩創；及

（4）成都勝創

主要事項 （1）外部戰略投資者同意以認購價格增資人民幣396,000,000.00

元認購101,278,772股中航凱天新股，完成後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

股本約18.61%。

（2）中國航空工業同意以認購價格增資人民幣153,917,460.96元

認購39,365,080股中航凱天新股，完成後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

本約7.24%。中國航空工業將以國有獨享資本公積進行出資。

（3）員工持股平台同意以認購價格增資人民幣104,000,000.00元

認購26,598,465股中航凱天新股，完成後佔中航凱天擴大後總股

本約4.89%。

支付條款 在認購協議生效後，外部戰略投資者向北交所支付的保證金轉為

增資額的一部分，外部戰略投資者應於認購協議簽訂次日起 5 個

工作日內一次性將剩餘增資額（扣除保證金）匯入中航凱天的指

定賬戶。

員工持股平台應於認購協議簽訂次日起 5 個工作日內將收到中航

凱天股權激勵方案約定的首批激勵對象認購的持股平台合夥份額

對應的出資款項匯入中航凱天的指定賬戶。

轉讓限制 外部戰略投資者承諾具有長期持股意向，同意本次認購的新增註

冊資本自工商變更登記之日起五年內不對外轉讓所持股份，且不

將所持股份進行質押。但是，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航空資產

調整基金和航投機載基金可以向中國航空工業或其實際控制的主

體轉讓股份。

根據公開招標結果，認購價格為每股中航凱天股份人民幣 3.91 元，乃經各方

參考由中國專業獨立評估師依據資產基礎法編制的評估報告中中航凱天全部股

東權益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評估值人民幣 162,508.63 萬元後釐定。

完成後， 中航凱天的註冊 資 本 將 由 人 民 幣 376,897,007 元 增 加 至 人 民 幣

544,139,324 元，中航凱天將分別由：（1）中航電子持有約 61.16%；（2）中

航投資控股持有約 3.51%；（3）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持有約 3.51%；（4）航空工業



成飛持有約 1.08%；（5）廣東鴻圖持有約 5.92%；（6）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約

4.70%；（7）航空資產調整基金持有約 4.70%；（8）航投機載基金持有約 3.29%；

（9）中國航空工業持有約 7.24%；（10）成都衡創持有約 1.19%；（11）成都耘創

持有約 1.24%；（12）成都淩創持有約 1.23%；及（13）成都勝創持有約 1.23%。

認購的財務影響及所得款項用途

完成後，中航電子在中航凱天之持股將由約 88.30%減少至約 61.16%，中航凱天

仍為本公司通過中航電子間接持有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其經營業績、財務狀況

及現金流量將繼續計入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認購引致的視作出售將按權益

性交易進行賬務處理，不會在本集團的合併損益表中確認收益或虧損。

董事會預計認購所得款將用於中航凱天核心部件的自主化研發，促進科研成果

轉化。

認購的原因及益處

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次認購將有助於提升中航凱天核心競爭力，有助於産

業拓展。

考慮上述因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儘管認購並非於本集團一般或日

常性業務中進行，但認購及認購價格乃按照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公平合理，且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已批准認購（包括關連認購）。根據中國公司法及上市規則，時任非執

行董事李喜川先生為中國航空工業資本運營部副部長，已就批准認購的相關董

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在該等交易中擁有或

被視為擁有重大權益。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2.30%之權益。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中航融富，航空資

產調整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北京禦風,航投機載基金的執行事務合夥人為北

京譽華。該三個執行事務合夥人由中國航空工業持有超過 30%權益。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國航空工業、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航空資產調整基

金和航投機載基金均爲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關連認購

（亦構成一項視作出售）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關連認購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高於 0.1%但低於 5%，故關

聯認購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下申報及公告之規定，但可豁免通函和獨立

股東批准之要求。

此外，完成後，中航電子在中航凱天之持股將由 88.30%減少至 61.16%。因此，

認購構成視作出售中航凱天。由於視作出售之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故該視

作出售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下須予公佈的交易。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之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

司主要從事航空產品的研發、製造和銷售及相關工程服務。

中航凱天之資料

中航凱天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司通過中

航電子間接持有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航空電子、航空儀錶、發動機控

制系統、航空地面測試設備、航空電子機械設備。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中航凱天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淨利潤（扣除稅收前後）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元）

除稅前淨利潤 66,053,854.92 77,291,264.29

除稅後淨利潤 59,513,963.46 81,274,943.77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航凱天的經審核合併淨資

產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319,295,537.24 元。

原股東之資料

中航電子

中航電子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於

本公告日，中航電子為本公司持有 17.01%權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航

空電子產品及相關配件的製造。

中航投資控股

中航投資控股為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中航產融之附屬公司，

於本公告日，分別由中航產融、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同新航（蘇州）

產業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上海上國投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國企改革發展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持有

73.56%、16.70%、4.17%、2.78%、1.39%和 1.39%的權益。中航投資控股主要從

事實物投資和股權投資。

中航產融為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碼：600705），於本公告日，為中國航空工業之附屬公司。中國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1628），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代碼：2628），

主要從事各種人壽保險服務及諮詢代理服務。國同新航（蘇州）產業投資基金

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主要從事實業投資和股權投資，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要從事資本運營和資產管理，上海上國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資產管

理，上海國企改革發展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主要從事股權投資

和投資管理。

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

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是由中國航空工業控制的事業單位，主要從事飛行器設計

和航空航天多學科綜合性研究。

航空工業成飛

航空工業成飛為一家於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為中國航

空工業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航空武器裝備的研發、生產和出口及民用航

機零部件的製造。

外部戰略投資者之資料

廣東鴻圖

廣東鴻途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份代碼：002101），主要從事汽車、摩托車、家用電器、電子儀錶等各類鋁合

金壓鑄件和鎂合金壓鑄件及其相關配件的開發、設計、製造、加工、銷售。

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

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於本公告日，分

別由本公司、中國航空工業、中航產融、中航融富、國壽廣德（天津）股權投

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鎮江鼎強智能製造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和國家軍民融合產業投資基金有限責任公司持有 12%、8%、12%、1%、40%、7%

和 20%的合夥權益。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主要從事非證券業務的投資、投資

管理、投資諮詢，其唯一的普通合夥人和執行合夥人為中航融富，於本公告日，

中航融富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分別由本公司、中航產融和中國航空工業持有

50%、35.7143%和 14.2857%之權益。

國壽廣德（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為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

有限合夥企業，於本公告日，分別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國壽置業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99.95%和 0.05%之實益。於本公告日，鎮江鼎强智能製造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分別由鎮江國有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和鎮江國投

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90%和 10%之權益。鎮江國有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

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鎮江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

會持有 100%之權益。國家軍民融合產業投資基金有限責任公司為一家中國境内

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其最大的股東是中國財政部，持有其

15.6863%之權益。



航空資產調整基金

航空資產調整基金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於本公告日，分別由

東方資產、國新資產、中航資產、東方邦信、上海欣盛航空工業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和北京禦风持有 35.59%、30.00%、29.32%、4.40%、0.65%和 0.03%的合夥

權益。航空資產調整基金主要從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創業投資基金管理

服務，其執行事務合夥人為北京禦風。北京禦風為中國航空工業的聯繫人，分

別由中航資產、國新資產和東方邦信持有 40%、35%和 35%的合夥權益。

東方資產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分別由中國財政部

和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 98%和 2%的股份。國新資產是一家中國境內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中國國務院控制。中航資產由中國航空工業全資擁有。

東方邦信由東方資產全資擁有。上海欣盛航空工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由中航資

產全資擁有。

航投機載基金

航投機載基金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於本公告日，分別由中航

航空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中航機載系統有限公司和北京譽華持有 59.1825%、

40.8155%和 0.0020%的合夥權益。航投機載基金主要從事創業投資業務和機載

系統產業的投資，其執行事務合夥人是北京譽華。北京譽華為中航產融之非全

資附屬公司，分別由中航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和南方建信投資有限公司持有 70%

和 30 之權益。

中航航空產業投資有限公司及中航產業投資有限公司由中航產融全資擁有。中

航機載系統有限公司是中國航空工業的全資附屬公司。南方建信投資有限公司

是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分別由建信（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

責任公司、南方工業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和廣州凱得資本運營有限公司持有

42.50%、42.50%和 15.00%之權益。建信（北京）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是

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碼：601939），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代

碼：00939））和合肥興泰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持有 67%和 33%的股

份。合肥興泰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

委員會全資擁有。南方工業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國國務院控制。廣州凱得資

本運營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分別由廣州經濟技術開

發區管理委員會和廣東省財政廳持有 90.00%和 10.00%之權益。

中國航空工業之資料

中國航空工業由中國國務院控制，主要從事航空產品及非航空產品之開發及生

產。中國航空工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2.30%之權益。

員工持股平台之資料

成都衡創



成都衡創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於本公告日，分別由賈志霄先

生、向棟良先生、江永澤先生、代勇波先生、吳志明先生、任文林先生、宋義

雄先生和陳進先生持有 80.16%、5.95%、3.17%、3.17%、2.78%、2.78%、1.19%

和 0.79%的合夥權益。成都衡創是一家員工持股平台，主要從事企業管理、信

息諮詢服務，其執行事務合夥人是賈志霄先生。

成都耘創

成都耕創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由 50 名自然人持有合夥權益，

於本公告日，沒有合夥人持有成都耕創超過 7%的權益。成都耕創是一家員工持

股平台，主要從事企業管理、信息諮詢服務，其執行事務合夥人是王波先生。

成都淩創

成都凌創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由 50 名自然人持有合夥權益，

於本公告日，沒有合夥人持有成都凌創超過 7%的權益。成都凌創是一家員工持

股平台，主要從事企業管理、信息諮詢服務，其執行事務合夥人是陳鐵燕女士。

成都勝創

成都勝創是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由 50 名自然人持有合夥權益，

於本公告日，沒有合夥人持有成都勝創超過 7%的權益。成都勝創是一家員工持

股平台，主要從事企業管理、信息諮詢服務，其執行事務合夥人是黃巧平先生。

根據董事做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於本公告日，員工持股平台、廣東鴻圖及

其各自的最終受益人均獨立於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定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航投機載基金」 航投譽華（深圳）機載系統產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

夥），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聯繫人」 與上市規則下之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航空資產調整基金」 禦風（北京）航空資產結構調整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

金」

北京中航一期航空工業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合夥），一家中

國境內成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中國航空工業」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

日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62.30%之股份權益



「中航資產」 中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責任

公司，中國航空工業之附屬公司

「中航電子」 中航航空電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碼：600372），於本公告日，

為本公司持有 17.01%權益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中航融富」 中航融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

限責任公司

「中航投資控股」 中航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

「中航產融」 中航工業産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碼：600705），於本公告日，

為中國航空工業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中航凱天」 成都凱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内成立之股份有

限公司，於本公告日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北京禦風」 北京禦風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

限責任公司

「北京譽華」 北京譽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會

「北交所」 北京產權交易所

「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一家由中國

航空工業控制的事業單位

「航空工業成飛」 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境

内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航空工業全資附屬公

司

「成都耕創」 成都耘創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中國境內成

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成都衡創」 成都衡創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中國境內成

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成都淩創」 成都淩創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中國境內成

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成都勝創」 成都勝創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中國境內成

立之有限合夥企業

「本公司」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

限公司，其 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完成」 認購完成之日

「關連人士」 與上市規則下之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關連認購」 中國航空工業、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航空資產調整基金

和航投機載基金根據認購協議及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認購中

航凱天權益

「控股股東」 與上市規則下之定義具有相同涵義

「視作出售」 由於認購導致中航電子持有中航凱天的股權被攤薄，視作出

售中航凱天的股權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員工持股平台」 成都衡創、成都耘創、成都淩創及成都勝創

「原股東」 中航電子、中航投資控股、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及航空工業

成飛

「外部战略投資者」 廣東鴻圖、中國航空工業產業基金、航空資產調整基金及航

投機載基金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東鴻圖」 廣東鴻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碼：002101）

「國新資產」 中國國新資産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责

任公司

「香港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不時修訂之為

准）

「東方資產」 中國東方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

有限公司



「東方邦信」 東方邦信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境內成立之有限责

任公司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本公司之股東

「認購」 外部戰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根據認購協

議及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認購中航凱天新股

「認購協議」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航凱天與原股東、外部戰

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簽訂之增資協

議

「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 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航凱天與原股東、外部戰

略投資者、中國航空工業及員工持股平台簽訂之增資協

議之補充協議

「認購價格」 每股中航凱天股份人民幣 3.91 元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二三年五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非執行董事廉大為先生、劉秉鈞先生、徐
崗先生和王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威武先生、毛付根先生和林貴平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